[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20]关于废止《苏州市市区解决城市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2008 年～2012 年）》的说明

根据《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现就废止《苏州市市区解决城市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2008年～2012年）》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废止的必要性
一是规划期限届满，既定目标已实现。《规划》是实施周期明确（2008～2012年）的阶段性工作部署，主要设定了各项任务目标。在市委、市政府的积极推动与统筹落实下，目标均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已圆满达成。
二是住房保障发展层次已更丰富。《规划》主要聚焦城市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通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等形式进行保障。当前，我市已初步构建起实物保障与货币保障相结合的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通过配租型、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及租赁补贴、购房补贴等多种方式，将保障范围拓展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原《规划》在保障对象、方式及覆盖范围等与现体系存在差异，已难以适应当前住房保障工作多层次、系统化推进的实际需要。
三是与现行的住房保障管理机制不相适应。近年来，我市已在房源筹集、运营管理、动态监管等方面形成一系列新做法与新规范。《规划》在组织实施、部门分工等方面的机制设计已无法对接当前高效协同、信息化支撑的住房保障管理实际，甚至可能对现有工作机制造成干扰。
四是已形成有效衔接的政策实施基础。近年来，国家、省、市围绕住房保障工作，已陆续出台多项具体政策和指导意见，形成了较为系统、可持续推进的工作框架，我市住房保障工作在此框架下有序开展、持续深化。《规划》作为阶段性工作文件，其内容已被后续政策所吸收、拓展和替代，继续保留已不具备实际指导作用。
二、关于废止的影响分析
《苏州市市区解决城市低收入及中等偏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2008年～2012年）》（苏府〔2008〕48号）废止后，我局将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工作体系，按照最新的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拓展住房保障的覆盖面，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精准化要求，因此不会造成管理真空。
三、废止的程序
[bookmark: _GoBack]根据市政府要求，市住建局于2月6日启动废止程序，对文件废止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进行分析。经合法性审查，废止《规划》的主体、权限、依据和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四、关于废止后的工作打算
苏州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处按照法定职责依法开展有关工作，促进我市住房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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